吉林大学农学部畜牧兽医学院研究生新生奖学金评定办法

为进一步改善生源质量，吸引优秀学生报考学部研究生，根据《吉林大学“研究生基本奖学金”、“研究生新生优秀奖学金” 和“研究生优秀奖学金”评定工作实施办法(试行)》，参考实行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国内同类院校改革经验，结合学院实际，特制订本办法。

一、研究生新生奖学金的类别和评选范围
研究生新生奖学金分为研究生基本奖学金和研究生新生优秀奖学金。其中，研究生新生基本奖学金用于资助研究生学费，对于免试推荐研究生全部给予基本奖学金；研究生新生优秀奖学金用于奖励我院研究生新生中的优秀研究生。
二、研究生新生奖学金评选和发放时间

研究生新生奖学金在每年研究生复试后立即评选，并在发放录取通知书时，将评定结果告知考生。
研究生新生基本奖学金可直接用于抵销学费；研究生新生优秀奖学金，在新生入学后第二个月，由学部研究生处根据公寓费缴费情况，拟制报表，报学部财务按每年10个月分月发放。
三、组织分工
依托学科学位评定分委会成立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工作小组，组长由学院主管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长担任。。
四、研究生新生奖学金的评定比例
1、研究生新生基本奖学金的等级、额度及奖励比例

	类别
	等级
	额  度
	比例(％)

	博士研究生
	一等
	100％学费
	75

	
	二等
	50％学费
	15

	硕士研究生
	一等
	100％学费
	40

	
	二等
	50％学费
	40


注:上表所列比例指获奖人数占本年级档案转入我校全日制在籍研究生数比例

2、研究生新生优秀奖学金的奖励额度及比例

	类别
	额度(元)
	占同层次研究生比例(％)

	博士研究生
	10000
	10

	硕士研究生
	5000
	10


五、研究生新生基本奖学金的评选办法
学部研究生新生基本奖学金的评定，分基本奖学金入围人选的评定和确定奖学金等级两个步骤实施。
学院根据各学科专业招收的档案转入学部的研究生占本培养单位所有档案转入学部的研究生的比例，确定各专业的评定名额（含免试推荐研究生），以学科专业为单位单独组织评定。为避免上报人数突破学部下达的名额指标，学院按比例计算出各学科的整数名额（不采用四舍五入），再用总名额减去该部分整数名额，余下的名额由学院统筹分配，主要用于名额分配少于1人的学科专业。评定结果交各学科学位评定分委会讨论，上报学部。
（一）研究生新生基本奖学金入围人选的评定
免试推荐研究生直接入围，剩下的基本奖学金名额用于符合条件的本专业其他研究生。
按学科专业进行分类，将入学考试的初试成绩和复试成绩折算成综合成绩作为研究生新生基本奖学金评定的主要依据，其中：

1.综合成绩以100分计，其中初试成绩占67%，复试成绩占33%；

２.各专业将参评研究生按综合成绩进行排序，根据评定名额，确定人选。
（二）研究生新生基本奖学金等级的确定
免试推荐研究生直接评定为基本奖学金一等奖学金,其余研究生新生基本奖学金入围者，将参与基本奖学金一、二等级剩余名额的统一评定。
等级评定由各学科专业根据培养单位分配的比例和名额组织实施，以入学复试综合成绩评定基本奖学金等级的主要依据，并结合新生生源、在校期间学习成绩、科研能力、导师意见等进行综合评分。具体如下：
1、入围人选评定时计算的复试综合成绩按100分计的分值硕士参评者乘以7，博士参评者乘以5所得值作为学生综合分；
2、参评者属于“211”的综合分加10分，同时属“985”高校生源的，综合分再加５分；
3、参评者国家英语六级考试达到425分以上的，综合分加20分；
4、硕士参评者本科阶段在全国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文章的，综合分每篇文章加１／排名×10分，在SCI期刊发表论文者，每篇文章加分：影响因子×1/排名×20分；

5、博士参评者近三年在《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核心库）》所列期刊上发表过文章的，综合分每篇文章加１／排名×10分；在《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目录（核心版）》所列期刊上发表过文章的，综合分每篇文章加１／排名×5分；在《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所列期刊上发表过文章的，综合分每篇文章加１／排名×3分；在SCI期刊发表论文者，每篇文章加分：影响因子×1/排名×20分。
6、专利及省部级以上成果每项加分：1/排名×10分。
7、各学科专业要广泛听取导师意见，将参评者按综合分进行排序，根据名额比例，确定本学科专业参评者的基本奖学金等级。

六、研究生新生优秀奖学金的评选办法

研究生新生优秀奖学金须从研究生新生一等基本奖学金获得者中产生，并须满足以下条件：
1、上一学习阶段专业必修课单科成绩最低须在65分以上，平均成绩75分以上；
     2、国家英语六级成绩须达到425分以上；
     3、博士研究生在硕士阶段须在《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所列期刊上以第一署名发表过研究型论文；
研究生新生优秀奖学金不再以学科为单位组织评选，而是由培养单位将满足上述条件的研究生按基本奖学金等级评定时的排序，根据分配的名额，确定最终人选。

七、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将不具备研究生新生各类奖学金的参评资格
1.档案不能转入学部者；
2.调剂录取的考生；
3.破格录取考生；

八、已获新生奖学金资助，入学后发生下列情况之一者，将取消其获奖资格；暂停或停止发放剩余奖金；视情节取消其在学阶段其它学年研究生奖学金参评资格。其空出名额也不再由其他研究生递补。
1.已获奖学金资助，入学后档案未在规定时间调入者,取消其获奖资格，并按标准全额缴纳学费。

2.未按规定的时间缴费，恶意欠费者，取消其下一年度参评资格，除此之外，对欠缴公寓费的新生优秀奖学金获得者暂停奖金发放；
3.导师未按出资标准向指定账户及时划拨经费者，取消其所指导研究生的获奖资格；

4.第一学年提出休学者，取消其获奖资格；

5.考试作弊者，将停止发放剩余奖金，并取消其在学阶段其它学年各类研究生奖学金参评资格；

6.无故旷课三次以上者，取消其第二学年各类研究生奖学金参评资格；

7.经培养单位党委认定，政治思想不合格者，将停止发放剩余奖金，并取消其下一学年度各类研究生奖学金参评资格；

8.违犯国家法律法规者，将停止发放剩余奖金，并取消其在学阶段其它学年各类研究生奖学金参评资格；

9.其他违反学校、学部有关管理规定，情节严重者，将停止发放剩余奖金，并取消其在学阶段其它学年各类研究生奖学金参评资格。

九、本办法仅适用于研究生新生，自2009级研究生起正式实施。

十、本办法由院学位委员会组织制度,由院研究生办公室负责解释。
